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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稅 捐 徵 收 情 形  

（ 一 ） 稅 收 實 徵 淨 額  

本 局 10 4 年 度 地 方 稅 稅 收 實 徵 淨 額 為 61 億 2, 8 1 1 萬 8

千 元 ， 與 上 年 度 實 徵 淨 額 58 億 9,1 2 5 萬 1 千 元 比 較 ， 增

加 2 億 3, 68 6 萬 7 千 元 ， 正成 長 4. 0 2  %  ， 其 中 成 長 之 稅

目 以 契 稅 11 . 8 8 %為 最，其 次 為 土 地 增 值 稅 成 長 8. 19 %、使

用 牌 照 稅 5. 2 2 %、地 價 稅 3.9 2 %，負 成 長 之 稅 目 為 房 屋 稅 、

印 花 稅 、 娛 樂 稅 分 別 負 成 長 0. 13 %、 0 .1 8 %、 6 . 1 6 %。 ﹝ 詳

見 表 1﹞  

 

（ 二 ） 預 算 執 行  

10 4 年 度 全 年 預 算 數 為 57 億 5 ,6 4 3 萬 8 千 元，實 徵 淨

額 為 61 億 2, 81 1 萬 8 千 元 ， 達 全 年 預 算 數 之 10 6. 4 6  %，

超 徵 3 億 7, 16 8 萬 元 。 超 徵 稅 目 中 以 契 稅 超 徵 17 . 4 3 %為

最 ，次 為 土 地 增 值 稅 16 . 5 2 %，再 次 為 房 屋 稅 5.5 8 %、使 用

牌 照 稅 4. 1 6 %、 地 價 稅 2. 72 %。 短 徵 之 稅 目 則 有 娛 樂 稅

0. 28 %、 印 花 稅 0. 2 %。 ﹝ 詳 見 表 1﹞  

表 1 

實徵淨額與預算數比較 與上年度實徵淨額比較

預 算 數 達成率% 上年度實徵數 增減%

縣    市    稅 6,128,118 5,756,438 106.46 5,891,251 4.02

印 花 稅 120,248 120,492 99.80 120,461 -0.18

使 用 牌 照 稅 1,869,235 1,794,496 104.16 1,776,433 5.22

地 價 稅 1,271,377 1,237,660 102.72 1,223,409 3.92

土 地 增 值 稅 1,122,258 963,173 116.52 1,037,324 8.19

房 屋 稅 1,576,805 1,493,467 105.58 1,578,838 -0.13

娛 樂 稅 25,926 26,000 99.72 27,629 -6.16

契 稅 142,269 121,150 117.43 127,157 11.88

稅 目 別 實 徵 淨 額

資 料 來 源 ： 本 局 會 計 室 徵 課 會 計 月 報 表  

 

（ 三 ） 短 徵 原 因 分 析  

       1 0 4 年 度 短 徵 之 情 形 較 上 年 度 持 平 ，有 印 花 稅、娛 樂

稅 短 徵 ， 其 原 因 如 下 ：  

     1 .印 花 稅  

       彙 總 繳 納 銀 行 業 比 上 年 度 少 九 家 ， 致 預 算 達 成 率 較   

       低 。  

2.娛 樂 稅  

       受 預 算 編 列 較 多 影 響 ， 致 預 算 達 成 率 較 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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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 稅 收 結 構 比 率  

10 4 年 度 各 稅 稅 收 結 構 比 率 ， 使 用 牌 照 稅 占 30 . 5 0  %

最 高 ， 次 為 房 屋 稅 占 25 . 7 3  %， 再 次 為 地 價 稅 占 20 .7 5 %，

土 地 增 值 稅 占 18. 3 2  %，契 稅 占 2.3 2 %， 印 花 稅 占 1 . 9 6 %，

娛 樂 稅 最 少 僅 有 0. 42 %。 ﹝ 詳 如 圖 1﹞  

使 用 牌 照 稅、房 屋 稅 及 地 價 稅 為 本 縣 重 要 且 穩 定 之 稅

源，土 地 增 值 稅 則 屬 機 會 稅，與 不 動 產 景 氣 成 正 相 關，其

稅 收 之 增 減 無 法 完 全 掌 控 。  

 

104年度各稅稅收結構圖

契稅

2.32% 印花稅

1.96%
娛樂稅

0.42%
房屋稅

25.73%

土地增值稅

18.32%

地價稅

20.75%

使用牌照稅

30.50%

 
圖 1 

 

二 、 各 稅 概 況  

（ 一 ） 印 花 稅  

凡 銀 錢 收 據 、 承 攬 契 據 、 買 賣 動 產 契 據 、 典 賣 讓 售

及 分 割 不 動 產 契 據 ， 皆 為 印 花 稅 課 徵 之 範 圍 ； 本 縣 印 花 稅

之 稅 源 來 自 出 售 印 花 稅 票 、 金 融 業 、 保 險 業 、 教 育 業 、 醫

療 業 、 公 用 事 業 、 服 務 業 、 財 產 契 據 、 工 程 承 攬 契 據 及 其

他 等 。  

 

10 4 年 度 印 花 稅 收 實 徵 淨 額 為 1 億 2,0 2 4 萬 8 千 元 ，

其 中 以 來 自 出 售 印 花 稅 票 收 入 3, 93 5 萬 1 千 元 為 最 高 ， 占

32 .7 3 %， 次 為 財 產 契 據 2, 56 8 萬 9 千 元 ， 占 21 . 3 6 %， 金 融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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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 入 1, 32 1 萬 6 千 元 ，占 10 .9 9 %，再 次 為 服 務 業 (含 其 他 )收

入 1,2 8 9 萬 7 千 元，占 10 .7 3 %，其 後 依 序 為 保 險 業 占 8. 88 %、

工 程 承 攬 契 據 占 7. 03 %、 醫 療 業 占 5. 35 %、 教 育 業 占 1. 4 0 %、

其 他 收 入 占 1. 0 3 %、公 用 事 業 占 0.2 8 %、營 建 業 占 0. 22 %。﹝ 詳

圖 2﹞  

   1 0 4 年 度 印 花 稅 預 算 短 徵 0. 20 %， 與 預 算 數 比 較 減 少  

24 萬 4 千 元 ， 與 上 年 度 實 徵 淨 額 比 較 ， 減 少 21 萬 3 千 元

﹝ -0 . 1 8 %﹞ ， 其 預 算 短 徵 及 較 上 年 度 減 少 原 因 為 彙 總 繳 納 銀

行 業 比 上 年 度 少 九 家 ， 致 實 徵 淨 額 減 少 。  

 

 

雲林縣104年度印花稅徵收情形

服務業(含其他)

10.73%

財產契據

21.36%

(工程)承攬契據

7.03%

教育業

1.40%
醫療業

5.35%

營建業

0.22%

出售印花稅票

32.73%

公用事業

0.28%

金融業

10.99%

保險業

8.88%

其他

1.03%

圖 2 

 
（ 二 ） 使 用 牌 照 稅  

使 用 牌 照 稅 係 按 交 通 工 具 種 類 分 別 課 徵 ， 小 客 車 、 大

客 車 、 貨 車 、 機 器 腳 踏 車 等 機 動 車 輛 並 分 別 按 其 總 排 氣 量

劃 分 等 級 ， 分 級 計 徵 。 而 曳 引 車 、 拼 裝 車 等 非 機 動 車 輛 則

由 縣 政 府 擬 定 其 徵 收 率 課 徵 之 。  

本 縣 10 4 年 度 應 稅 車 輛 以 小 客 車 為 最，占 75 .3 7 %，次

為 貨 車 ， 占 21 . 5 6 %， 其 後 依 序 為 曳 引 車 、 機 器 腳 踏 車 、 大

客 車 、 拼 裝 車 。 ﹝ 詳 如 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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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104年度使用牌照稅應稅車輛件數

機器腳踏車

1.32%

拼裝車

0.00%
曳引車

1.39%

大客車

0.36%
小客車

75.37%

貨車

21.56%

圖 3 

 
 1 0 4 年 度 使 用 牌 照 稅 實 徵 淨 額 為 18 億 6, 92 3 萬 5 千 元，

預 算 達 成 率 為 104 . 1 6 %，與 上 年 度 實 徵 淨 額 比 較，增 加 9, 2 8 0

萬 2 千 元 ﹝ 5. 22 %﹞，其 超 徵 原 因 及 較 上 年 度 增 加 原 因 為 新 車

領 牌 數 增 加 。  

  
（ 三 ） 地 價 稅  

地 價 稅 係 按 地 政 機 關 編 送 之 地 價 歸 戶 冊 及 地 籍 異 動 通

知 資 料 核 定 徵 收 之。本 縣 地 價 稅 稅 源 來 自 一 般 土 地、自 用 住

宅 用 地、公 共 設 施 保 留 地、 工 礦 業 等 公、 私 土 地 。其 中 地 價

稅 課 稅 地 價 以 一 般 土 地 為 最 大 宗 ， 占 53 . 6 1 %， 其 次 依 序 為

工 礦 業 用 地、自 用 住 宅 用 地、公 共 設 施 保 留 地。﹝ 詳 如 圖 4﹞  

 

本 縣 104 年 度 地 價 稅 實 徵 淨 額 為 12 億 7, 1 3 7 萬 7 千

元 ， 預 算 達 成 率 為 10 2 . 7 2 %， 與 上 年 度 實 徵 淨 額 比 較 ， 增 加

4, 79 6 萬 8 千 元 ﹝ 3.9 2 %﹞ ， 其 稅 收 超 徵 原 因 及 較 上 年 度 增

加 原 因 為 辦 理 地 價 稅 稅 籍 及 使 用 情 形 清 查 ， 致 稅 額 增 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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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104年度地價稅課稅地價比率圖

一般土地

53.61%

工礦業等用地

24.94%

公共設施保留

地

0.88%

自用住宅用地

20.57%

 
圖 4 

（ 四 ） 土 地 增 值 稅  

凡 已 規 定 地 價 之 土 地 ， 於 所 有 權 移 轉 時 ， 除 另 有 規 定

均 應 按 其 土 地 自 然 漲 價 總 數 額 ， 徵 收 土 地 增 值 稅 。  

本 縣 10 4 年 度 土 地 增 值 稅 實 徵 淨 額 為 11 億 2,2 2 5 萬 8

千 元，預 算 達 成 率 為 11 6 . 5 2 %，與 上 年 度 實 徵 淨 額 比 較 增 加

8, 49 3 萬 4 千 元 ﹝ 8.1 9 %﹞ ， 稅 收 超 徵 及 較 上 年 度 增 加 原 因

為 大 額 案 件 交 易 量 增 加 ， 致 實 徵 淨 額 增 加 。  

 

（ 五 ） 房 屋 稅  

房 屋 稅 之 徵 收 以 附 著 於 土 地 之 各 種 房 屋 及 有 關 增 加 該

房 屋 使 用 價 值 之 建 築 物 為 課 徵 對 象 。 本 縣 房 屋 稅 稅 源 按 其 結

構 分 為 鋼 骨 混 凝 土 造 、 鋼 骨 造 、 鋼 骨 鋼 筋 混 凝 土 造 、 鋼 筋 混

凝 土 造 、 加 強 磚 造 、 鋼 鐵 造 、 磚 石 造 、 油 槽 、 其 他 （ 預 鑄 混

凝 土 造 、 石 造 、 雜 木 、 雜 木 以 外 、 卵 石 混 凝 土 造 、 土 磚 混

合 造 、 竹 造 、 冷 氣 機 、 昇 降 機 、 純 土 造 、 充 氣 屋 、 其 他 ）。  

本 縣 104 年 度 房 屋 稅 稅 源 以 鋼 筋 混 凝 土 造 為 最 高 占

40 .4 3  %， 次 為 油 槽 占 24 . 2 7 %， 加 強 磚 造 占 15 . 4 5 %， 其 後 依

序 為 鋼 骨 造 、鋼 鐵 造 、鋼 骨 鋼 筋 混 凝 土 造 、 鋼 骨 混 凝 土 造 、

磚 石 造 、 其 他 。 ﹝ 詳 圖 5﹞  

10 4 年 度 房 屋 稅 實 徵 淨 額 為 15 億 7,6 8 0 萬 5 千 元，預

算 達 成 率 為 10 5 . 5 8 %， 與 上 年 度 實 徵 淨 額 相 較 減 少 20 3 萬 3

千 元 ﹝ -0. 1 3 %﹞，其 稅 收 超 徵 原 因 為 應 稅 戶 數 及 清 查 稅 額 增

加 ；較 上 年 度 減 少 為 10 3 年 度 有 大 額 違 章 裁 罰 ，致實徵淨額

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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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項 目  棟    數 面       積 課 稅 現 值

合 計 171,866      40,488,618   102,096,548  

鋼骨混凝土造 140            386,947     1,061,236      

鋼 骨 造 3,129          4,209,795  12,322,054    

鋼骨鋼筋混凝

土 造 150            479,132     1,495,995      

鋼筋混凝土造 78,746        17,733,912   41,281,535    

加 強 磚 造 74,350        12,993,081   15,769,506    

鋼 鐵 造 9,290          3,827,432  4,863,599      

磚 石 造 5,106          785,910     491,228         

油 槽 360            -               24,780,482    

其 他 595            72,409       30,913           

雲林縣104年度房屋稅稅源
  單位：千元，平方公尺

 
 

雲林縣104年度房屋稅稅源

鋼骨鋼筋混凝

土造

1.47%

鋼骨造

12.07%

其他

0.03%油槽

24.27%

磚石造

0.48%

鋼骨混凝土造

1.04%

鋼鐵造

4.76%

加強磚造

15.45%

鋼筋混凝土造

40.43%

圖 5 

 
（ 六 ） 娛 樂 稅  

本 縣 娛 樂 稅 係 對 電 影 、 高 爾 夫 球 場 、 電 子 遊 戲 機 、 有

節 目 餐 飲 業 、 視 聽 視 唱 業 （ KT V、 M TV 等 ）、 臨 時 公 演 （ 各 種

表 演 、 競 技 比 賽 等 ） 及 其 他 等 娛 樂 場 所 、 娛 樂 設 施 及 娛 樂 活

動 所 收 票 價 或 收 費 額 課 徵 之 。 由 圖 6 可 看 出 娛 樂 稅 稅 源 以 電

子 遊 戲 機 最 高 ， 占 34 . 0 4 %， 次 為 機 動 遊 藝 樂 園 （ 劍 湖 山 ）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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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 . 9 6 %， 再 次 為 視 聽 視 唱 業 （ KT V、 MT V） 占 21 .0 4 %、 其 他 占

10 .8 5 %。 娛 樂 業 家 數 除 臨 時 公 演 增 加 4 家 外 ， 其 餘 均 呈 現 持

平 或 減 少 狀 況 ， 其 中 電 子 遊 戲 機 減 少 17 家 、 視 聽 視 唱 業

（ KT V、 MT V） 減 少 1 家 、 高 爾 夫 球 場 減 少 1 家 。  

   1 0 4 年 度 娛 樂 稅 實 徵 淨 額 為 2,5 9 2 萬 6 千 元，預 算 達 成 率

為 99 .7 2 % ， 與 上 年 度 實 徵 淨 額 比 較 減 少 170 萬 3 千 元

(- 6. 1 6 % )， 其 稅 收 短 徵 原 因 為 預 算 編 列 多 估 ； 較 上 年 度 減 少

原 因 則 為 受 景 氣 衰 退 影 響 使 娛 樂 支 出 減 少 ， 致 劍 湖 山 遊 樂 場

門 票 收 入 下 滑 所 致 。  

 

表 3            雲 林 縣 1 0 3、 1 0 4 年 度 娛 樂 業 家 數  

註 ：  

1 .  為 該 年 度 1 2 月 份 資 料 。  

2 .  撞 球 場 、 保 齡 球 館 已 免 徵 娛 樂 稅 。  

 

 

雲林縣104年度娛樂稅稅源

有節目餐飲業

0.01%

機動遊藝樂園（

劍湖山）

31.96%

臨時公演

0.36%

其他

10.85%

視聽視唱業（

KTV、MTV）

21.04%

高爾夫球場

0.80%

電影

0.94%

電子遊戲機

34.04%

 
圖 6 

 
 

年 度 及 業 別  電 影  
高 爾 夫  

球 場  

電 子  

遊 戲 機  

有 節 目  

餐 飲 業  

視 聽 視 唱 業

( K T V 、 M T V )  

臨 時

公 演  

機 動

遊 藝

樂 園  

其 他  

1 0 3 年 度  2  3  1 2 4  1  1 8 0  2  1  1 4 2  

1 0 4 年 度  2  2  1 0 7  1  1 7 9  6  1  1 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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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 契 稅  

不 動 產 之 買 賣 、 承 典 、 交 換 、 贈 與 、 分 割 或 因 占 有 取

得 所 有 權 者 ， 均 應 申 報 繳 納 契 稅 。 本 縣 10 4 年 度 契 稅 稅 源 由

圖 7 可 看 出 以 買 賣 契 最 多，占 8 6. 6 8 %，次 為 贈 與 契 占 13 . 2 4 %，

交 換 契 占 0. 0 8 %， 佔 有 契 占 0. 00 %。  

10 4 年 度 契 稅 實 徵 淨 額 為 1 億 4, 22 6 萬 9 千 元，預 算

達 成 率 為 11 7. 4 3 %， 與 上 年 度 實 徵 淨 額 比 較 增 加 1,5 1 1 萬 2

千 元（ 11. 8 8 %），其 稅 收 超 徵 及 較 上 年 度 增 加 原 因 為 實 施 房 地

合 一 稅 前 提 前 過 戶 ， 故 買 賣 契 稅 件 數 及 金 額 增 加 ， 致 實 徵 淨

額 增 加 。  

雲林縣104年度契稅稅源

買賣契

86.68%

贈與契

13.24%

佔有契

0.00%

交換契

0.08%

 
圖 7 

 

三 、 欠 稅 清 理  

本 縣 10 4 年 度 查 (核 )定 開 徵 件 數 有 80 2, 6 6 7 件 ， 金 額 為

72 億 970 萬 4 千 元 ， 10 4 年 度 清 理 件 數 、 金 額 如 下 ： 實 徵

件 數 700 , 2 5 6 件 ,金 額 61 億 78 萬 2 千 元 ， 減 免 註 銷 件 數

4, 57 6 件 ,金 額 6 億 9, 1 1 5 萬 3 千 元，逾 徵 收 期 限 件 數 7, 55 5

件 ,金 額 2, 97 4 萬 3 千 元 ， 逾 核 課 期 限 件 數 2, 60 2 件 ,金 額

37 8 萬 1 千 元。扣 除 清 理 件 數、金 額 後 未 徵 數 餘 額 為 87 , 6 7 8

件 , 金 額 3 億 8, 42 4 萬 5 千 元 。 未 徵 數 件 數 占 查 (核 )定 開

徵 數 件 數 之 10 . 9 2 %， 未 徵 數 餘 額 占 查 (核 )定 開 徵 數 總 額 之

5. 33 %。 ﹝ 詳 表 4﹞  

10 4 年 度 未 徵 數 件 數 以 地 價 稅 45, 9 9 7 件 最 多 ， 占

52 .4 6 %， 次 為 使 用 牌 照 稅 29 , 1 8 5 件 占 33 .2 9 %， 再 次 為 房 屋

稅 10, 2 6 8 件 占 11 . 7 1 %  ； 未 徵 數 餘 額 以 使 用 牌 照 稅 金 額 1 億

3, 30 7 萬 5 千 元，占 34 .6 3 %最 高，次 為 地 價 稅 金 額 1 億 1, 22 4

萬 元 ， 占 29 .2 1 %， 再 次 為 房 屋 稅 金 額 7, 32 2 萬 1 千 元 ， 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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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 0 6 %。 ﹝ 詳 表 4﹞  

10 4 年 度 未 徵 數 金 額 以 移 送 強 制 執 行 未 結 欠 稅 數 最

多 ， 占 33 . 2 2 %， 其 中 尤 以 房 屋 稅 之 比 率 最 高 ， 占 該 移 送 強

制 執 行 未 結 欠 稅 數 之 40 . 0 2 %。 ﹝ 詳 表 5﹞  

 

表4

單位：件、千元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合 計 802,667 7,209,704 700,256 6,100,782 4,576 691,153 7,555 29,743 2,602 3,781 87,678 384,245 10.92 5.33

地價稅 267,569 1,805,458 217,232 1,278,513 400 407,452 1,606 4,288 2,334 2,965 45,997 112,240 17.19 6.22

土地增值稅 17,510 1,372,054 16,282 1,124,032 916 188,787 -         -                 -         -              312 59,235 1.78 4.32

房屋稅 192,869 1,671,740 181,436 1,578,404 797 19,221 191 740 177 154 10,268 73,221 5.32 4.38

使用牌照稅 297,114 2,096,197 260,506 1,870,552 1,872 67,941 5,460 23,967 91 662 29,185 133,075 9.82 6.35

契稅 6,785 150,872 6,531 142,428 167 6,024 -         -                 -         -              87 2,420 1.28 1.60

印花稅 13,698 82,657 13,180 80,927 338 1,320 -         -                 -         -              180 410 1.31 0.50

娛樂稅 7,122 30,726 5,089 25,926 86 408 298 748 0 0 1,649 3,644 23.15 11.86

實徵數
減免

註銷數

逾徵收

期限數

逾核課

期限數

104查(核)定開徵數情形表

佔查(核)定開徵

數％
查(核)定開徵數     項目

 稅別

未徵數餘額

 

 

表5

單位：件、千元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合 計 87,678   384,245  27,099 85,234  2,318 42,929 28     682      1        5        8,938   2,328  301   1,424  14,218 127,639 34,589 123,014 186     990       

地價稅 45,997   112,240  23,843 50,315 462    2,398  11     330      -        -        7,045   1,569  6       49       3,517   36,644   11,024 20,219   89       716       

土地增值稅 312       59,235    161     25,097 148    32,694 -       -          -        -        -          -        -       -         3         1,444     -          -            -          -            

房屋稅 10,268   73,221    297     1,450 278    2,347  15     337      -        -        983      251    2       3         3,497   51,078   5,147   17,583   49       172       

使用牌照稅 29,185   133,075  2,708   8,153 1,118 2,828  2       15        1        5        909      508    285   1,354  6,999   37,812   17,139 82,325   24       75         

契稅 87         2,420      4         92 73      2,097  -       -          -        -        -          -        -       -         9         217       1         14         -          -            

印花稅 180       410         21       40 159    370     -       -          -        -        -          -        -       -         -          -            -          -            -          -            

娛樂稅 1,649     3,644      65       87 80      195     -       -          -        -        1         -        8       18       193     444       1,278   2,873     24       27         

104年度未徵數分析表 

未徵數餘額
    項目

 稅別

分期繳納

未徵數

繳款書

未送達

未徵數

未逾

限繳日

未徵數

行政

救濟

未徵數

特殊原因

未徵數

送達未逾

滯納期欠

稅數

取得執行

憑證欠稅

數

移送強制

執行未結

欠稅數

其他欠稅

數

資 料 來 源 ： 依 據 本 局 法 務 科 「 查 (核 )定 開 徵 數 情 形 表 」、「 未 徵 數 分 析 表 」（ 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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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 本 年 度 、  以 前 年 度 併 計 ） 編 製 。  

四 、 檢 討 與 建 議  

（ 一 ）地 價 稅、房 屋 稅 收 雖 為 本 縣 穩 定 稅 源，但 亦 應 加 強 稅

籍 之 清 查。地 價 稅 方 面 應 對 適 用「 特 別 稅 率 用 地 」、「 減

免 稅 地 」者 應 清 查 其 是 否 已 喪 失 優 惠 之 條 件。房 屋 稅

則 應 加 強 清 查 使 用 情 形 變 更（ 或 增 建 ）之 狀 況 及 免 稅

房 屋 之 減 免 事 實，勾 稽 房 屋 實 際 使 用 情 形，以 增 加 稅

收 。  

（ 二 ）土 地 增 值 稅 雖 屬 機 會 稅，其 稅 收 難 以 掌 握，但 對 於 農

地 移 轉 不 課 徵 土 地 增 值 稅 案 件 及 移 轉 後 農 地 之 使 用

情 形 ， 均 應 加 強 清 查 。  

（ 三 ）使 用 牌 照 稅 收 為 本 縣 大 宗 且 穩 定 之 稅 源，惟 10 4 年 度

之 未 徵 數 餘 額 金 額 所 占 比 例 極 大，故 平 時 宜 加 強 與 監

理 單 位 之 聯 繫，以 提 高 稅 單 送 達 率，並 與 警 察、監 理

機 關 合 作 加 強 車 輛 總 檢 查 作 業，以 降 低 欠 稅，增 加 稅

收 。  

（ 四 ） 加 強 清 理 欠 稅 ， 降 低 稅 單 不 能 送 達 情 形 。 本 縣 104

年 度 未 徵 數 餘 額 件 數、金 額，以 使 用 牌 照 稅、地 價 稅、

房 屋 稅 佔 大 部 分。而 繳 款 書 未 送 達 未 徵 數 之 比 率，則

以 地 價 稅、土 地 增 值 稅、使 用 牌 照 稅、房 屋 稅 所 占 比

率 較 多。地 價 稅、使 用 牌 照 稅、房 屋 稅 等 稅 均 應 加 強

與 地 政 機 關 、戶 政 機 關、司 法 機 關、行 政 執 行 處 、警

察 機 關、村 里 辦 公 室 密 切 合 作，以 減 少 欠 稅、增 裕 庫

收 。  

 


